
中注协修订红筹企业财务报告差异调节信息 

和补充财务信息审计指引 

2020 年 6 月 17 日，中注协印发《注册制下创新试点红筹企业财务报告差异

调节信息和补充财务信息审计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该指引是对中注协于

2019 年 3 月发布的《科创板创新试点红筹企业财务报告差异调节信息和补充财

务信息审计指引》作出的修订，旨在配合全面推行注册制的需要，将审计指引的

适用范围由科创板创新试点红筹企业扩大到所有注册制下的创新试点红筹企业。

《科创板创新试点红筹企业财务报告差异调节信息和补充财务信息审计指引》将

同时废止。 

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是将名称修改为《注册制下创新试点红筹企业财务报告差异调节信息和补

充财务信息审计指引》，并将指引中与“科创板”相关的表述修改为“注册制

下”，以扩大指引的适用范围；二是删除关于“证券期货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的

表述；三是进行了一些文字修订，以与最新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中的相关

表述一致。 

 

 

附件：注册制下创新试点红筹企业财务报告差异调节信息和补充财务信息审

计指引 


